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文件
管理〔2017〕8号


会议室使用管理规定（试行稿）
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规范使用会议室，提高会议举行的效率和质量，充分发挥会议室作用，营造一个规范、合理、有效、整洁的会议室使用环境，现结合管理学院实际情况，特拟定如下管理规定。
一、综合办公室作为会议室的归口部门，总体负责会议室的使用安排、卫生环境、设备完好等工作。
二、除常规的教学例会、党总支例会等，其他情况需使用会议室的，必须提前跟综合办申请。
三、会议召集人使用完毕后，必须及时关闭门窗、电灯、空调、投影仪等设备，保持会议室的卫生。若会议召集人由于特殊情况提前离会的，需指定专人完成以上工作。
四、若会议室使用后没有及时关闭、整理，院办负责书面通报至分院各部门，并在年终部门考核时给予扣分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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